
□ 刘磊

案发侦破经过是刑事案件中线索信息的来源及案件侦破的完整经过， 是对全案案发、 侦破过程中

有关事实和证据进行全面审查和评判并综合归纳分析后作出的完整准确、 详略得当的认定。

案发侦破经过的准确查明影响着案件管辖权确定、 犯罪事实审查、 证据分析采信、 量刑情节认

定、 涉案物品处置等一系列程序和实体方面的问题， 意义重大。 对案发侦破经过的准确审查是确保案

件质量、 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环节， 不仅关系着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也直接影响到司法判决的准确性

和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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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件中案发侦破经过的

审查思路及要点
案发侦破经过的审查内容

案发侦破经过的主要内容包括

线索来源、 发破案经过、 案情概

要、 被告人到案经过和供述、 现场

勘验、 查扣物品情况及同案犯情况

等。 司法实践中， 案发侦破经过应

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 发破案经过的详细性与完

整性

审查时， 需关注发破案经过的

详细性和完整性， 发破案经过应详

细记录案件的发现、侦查、抓捕、审

讯等各个环节， 并有相关证据材料

予以印证。同时，还需注意发破案经

过的表述是否清晰、 准确、 符合逻

辑，避免使用模糊或夸大的用语。

二、 侦破过程的逻辑性与合理

性

侦破过程应体现逻辑性和合理

性，即侦查机关通过何种方式、何种

手段发现线索、 锁定被告人并最终

破案。 审查时需关注侦破过程中的

每一个关键环节，如线索的发现、证

据的收集、被告人的到案等。

三、 侦查行为的规范性与合规

性

侦查行为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

规和程序规定。 在审查案发侦破经

过时， 需关注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

中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如刑讯

逼供、 超期羁押等。

四、 证据的全面性与合法性

应确保证据的系统性和合法

性， 对侦查机关收集的每一份证据

的来源、 取证程序及保存方式均严

格进行审查， 确保证据链条完整、

取证程序合法。

五、 量刑情节的合法性和准确

性

在审查案发侦破经过时， 需特

别注意对被告人量刑情节的审查，

尤其是对自首、 坦白、 立功等常见

量刑情节的认定更要进行专门、 细

致的审查， 确保每一个量刑情节的

认定都符合法律规定。

案发侦破经过应当着重审查发

破案经过的详细性与完整性、 侦破

过程的逻辑性与合理性、 侦查行为

的规范性与合规性、 证据的全面性

与合法性、 量刑情节的合法性和准

确性。

容易存在的误区

司法实践中， 可能存在对案发

侦破经过的审查过于依赖侦查机关

出具的发破案经过， 将发破案经过

等同于案发侦破经过的情形。 发破

案经过是侦查人员对案发过程、 线

索来源、 侦破过程以及被告人的到

案经过所做陈述性的书面材料的总

结。 发破案经过不同于案发侦破经

过， 二者有着明显的区别：

1.发破案经过仅是案发侦破经

过审查中的一项素材资料， 其他应

综合审查的材料还包括《报案记录》

《立案登记表》《抓获经过》《工作情

况》 以及侦查人员的证言等材料，

案发侦破经过的审查认定是对上述

材料进行综合分析和评判后的总结

归纳。

2.发破案经过是侦查人员根据

办案过程中的经历和回忆对相关事

实进行文字描述和记载， 以客观描

述为限， 不掺杂主观上的认识和判

断， 无价值评判。 而案发侦破经过

则是法官对经庭审查证的案情和经

庭审质证的证据， 为准确、 全面查

明被告人的具体行为与抽象的法律

规定之间的对应关系， 通过主观的

思考、 提炼和价值判断后， 所作出

的评判和归纳。

3.发破案经过中对量刑情节的

描述仅是认定被告人相关量刑情节

的一项证据材料， 必须经过法庭质

证后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

在审查案发侦破经过时， 应将发破

案经过与其他证据材料相结合， 并

根据法律规定综合评判被告人的相

应量刑情节。

案发侦破经过的审查不是简

单、 直接查看侦查机关所做的案发

经过、 情况说明、 抓获经过等材

料。 发破案经过不同于案发侦破经

过， 二者有着明显的区别。

案发侦破经过的审查要点

一、 案件线索来源的审查

案件线索来源是指司法机关发现

犯罪事实以及犯罪嫌疑人有关材料的

渠道或途径。 案件线索来源的查明既

可以审查侦查机关侦查活动的合法

性， 确定管辖权， 同时也是认定被告

人相关量刑情节的依据。 案件线索来

源主要有以下几种：

1.群众举报

群众举报犯罪线索的， 应当具体

审查举报人的相关信息、 举报途径及

举报的具体内容， 侦查机关的立案情

况及与被告人的关联程度。

2.其他人检举

其他人员检举的， 应当审查举报

人的身份信息、 举报方式、 举报的具

体内容， 侦查机关侦查过程和查证的

案件事实。

3.被害人报案

被害人报案的， 应当审查被害人

的身份信息、 举报时间、 举报方式、

举报内容及侦查机关的受理过程、 侦

查过程。

4.自查发现

侦查机关自查发现案件线索的，

应当审查具体由哪个机关如何发现的

案件线索， 以及该线索对犯罪事实的

提示程度。

5.线索移送

其他机关或单位移送犯罪线索

的， 应当查明移送机关或单位信息、

移送时间、 线索内容等信息。

6.主动投案

被告人主动投案的， 应当审查是

其本人主动投案、 他人陪同投案还是

委托投案， 并详细查明投案的时间、

地点、 投案方式， 到案后的供述情

况、 供述内容与侦查机关已掌握的事

实的关联程度， 是否主动交代了司法

机关尚未掌握的其他罪行， 有无带抓

其他同案犯， 有无检举揭发他人犯罪

线索等信息。

案件线索来源的查明既可以体现

侦查机关侦查活动的合法性， 也可以

作为认定被告人是否具有自首、 立功

以及认罪、 悔罪态度等量刑情节的依

据。

二、 犯罪相关信息及被告人到案

经过的审查

该部分应当审查犯罪的时间、 地

点、 涉案人员情况及简要案情， 具

体包括被告人的犯罪时间、 地点、

参与人员、 抓获时间、 地点， 抓捕

人员、 抓捕过程、 见证人、 被告人

有无拒捕行为等。 相关时间、 地点

应当具体、 明确， 犯罪时间可以确

定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年龄和是否构

成累犯， 犯罪地点可以确定案件的

管辖权， 抓捕时间和地点可以作为

被告人认罪悔罪态度的表现， 被告

人有无拒捕行为可以认定被告人是

否构成妨害公务罪、 袭警罪等其他

犯罪行为， 抓捕人员和其他见证人

信息可以认定侦查机关的抓捕经过及

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在多人多节犯罪中， 不仅要查

明每名被告人到案的过程， 还需要

查明每名被告人所参与的每一节犯

罪的情况， 以及各名被告人、 各节

犯罪事实之间的关系是否具有逻辑

周延性。

犯罪相关信息及被告人的到案经

过的审查应查明犯罪的时间、 地点、

涉案人员情况及简要案情。 在多人多

节犯罪中， 还要查明每名被告人所参

与的每一节犯罪的情况， 以及各名被

告人、 各节犯罪事实之间的关系是否

具有逻辑周延性。

三、 现场勘验、 检查、 查扣物品

情况的审查

应当查明勘验笔录、 检查笔录、

搜查笔录、 清点记录、 查扣物品清

单、 见证人信息及照片等相关材料，

确保侦查机关的勘验、 查控物品行为

的合法性。

四、 其他同案犯的相关信息的审

查

共同犯罪案件中， 应审查查获的

同案犯信息及其到案经过， 具体包括

同案犯的身份信息、 在共同犯罪中的

作用、 分工以及同案犯是否到案、 到

案经过、 处理情况等信息。 该部分的

审查可以帮助查明涉案组织情况、 人

物关系、 主从犯的区分、 作案手段等

细节， 如果被告人有协助抓捕同案犯

或劝说同案犯主动投案自首的， 还可

能涉及被告人是否具有立功情节的认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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